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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填报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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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功能和作用

 为执行报告创建“架构”，填写常规不变的信息，以提高填报完整性、规范性、统一性

 许可证载明的产品、原辅材料、能源（燃料）、污染治理设施、排放口及监测要求无变化的情况下，同一填报模板可应

用于历年月报、季报、年报的填写

 当许可证载明的生产单元/生产线相关参数、排放口信息等发生变化或平台功能发生较大变动时，可创建新版模板，便

于执行报告填写使用。钢铁、水泥、造纸行业统一信息报表企业需重新创建模板

 许可证有少量更新时，可通过对应内容页面上的“数据同步”“新增”按钮编辑现有模板，提交后生效

 创建执行报告前建议先检查、更新、完善模板

创建模板 其他行业：填报执
行报告

火电、钢铁、水泥、造
纸行业：填报统一报表

！！！填表说明和填报指南详

见“执行报告”“填表说明和

操作指南”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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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创建模板

 可新增模板，自定义名称

 如已创建过模板，可修改名称，可多次“编辑”

 状态为“已确认”，不可删除，可编辑更新

 状态为“草稿”，可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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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编辑模板-其他行业

1、基本信息表  自动带入，点击“编辑”，填写或确认产品名称、原料名

称、辅料名称、能源消耗、运行时间、取排水信息

 如某生产单元/生产线不涉及上述内容，可点击“删除”

 编辑结束后，点击“确定”

 下拉菜单中，产品名称、原料名称、辅料名称、能源消耗及取排水可编辑勾

选，被勾选内容后显示蓝色“√”，如涉及其他内容，也可点击“其他（请

注明）”补充填写

 无相关内容的，菜单可选择“/”

 生产单元/生产线与许可证不一致

或误删某生产单元/生产线行，可

点击“数据同步”重新同步，数据

同步会删除当前页面已编辑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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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编辑模板-其他行业

2、燃料信息表

 自动带入，点击“编辑”按钮，编辑燃料类型信息，

包括固体、液体、气体

 热力生产与供应、通用工序-锅炉行业，与燃料相

关的锅炉名称及编号为必填项，其他行业选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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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编辑模板-其他行业

3、污染治理设施表

 自动带入，点击“编辑”逐项填写

 “协同处置”“除尘设施”“其他设施”等

下拉框中蓝色字体为可编辑参数，其他类型

设施参数皆为必填项，不可删减

 废水治理设施应填写处理药剂名称，多种药

剂请逐项添加。确无处理药剂的，选择“无

药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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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编辑模板-其他行业

4、自行监测情况/排放口信息表  自动带入，确认污染源类别、排放口编号/生产

设施/无组织排放编号、排放口类型、排放方式、

污染物种类、监测设施等信息与排污许可证一致。

如不一致，可点击“数据同步”同步最新信息

上述内容均编辑确认后，提交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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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编辑模板-统一信息报表行业

1、企业基本信息  基本信息：自动带入排污单位名称基本信息，设置常规不变的如企业规则、主要排水

去向等指标，后续报表直接使用，不必重复填报

 企业规模参照《关于印发<统计上大中小微型企业划分办法（2017）>的通知》确定

 生产废水去向只需填报一个主要废水排放去向即可

 无废水外排的，可以不用填报受纳水体，有间接排放如排入污水处理厂的，需要填报污水处

理厂的受纳水体

 存在火电、工业锅炉的，按照实际情况填报是否存在相关的生产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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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编辑模板-统一信息报表行业

2、生产活动情况
 生产活动情况：主要填报主要生产工序的主要生产设备的名称、指标和设计值等内容
 造纸无相关行业表

 钢铁行业根据行业类型会出现焦化、烧结/球团、炼铁、炼钢、轧钢等行业表单；水泥行业有熟料

生产、水泥粉墨等行业表单

 子行业类型中包含D443开头、TY01、企业基本信息表“是否设有工业锅炉”选择“是”三种情况

下出现工业锅炉生产情况表

 子行业类型中包含D4411、D4412、企业基本信息页“是否设有发电机组”选择“是”三种情形，

需要填报发电机生产情况表、电站锅炉/燃气轮机生产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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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编辑模板-统一信息报表行业

3、生产单元信息
 生产单元信息：主要设置不同生产单位对应的产品名称、原料辅名称、能源消耗、生产

能力等信息

 可手动输入其他类型名称内容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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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编辑模板-统一信息报表行业

4、燃料及原辅料使用情况  燃料及原辅料使用情况：主要选择生产所使用的燃料、原辅料、防腐涂料等名称

 火电、钢铁、水泥行业燃料、原辅料直接从生产活动情况和生产单元表带入过来，需点

击数据同步按钮进行同步，同时需要企业手动选择防腐涂料相关信息

 造纸行业，需要在燃料及原辅料使用情况表中选择生产所使用的燃料、原辅料、防腐涂

料等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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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编辑模板-统一信息报表行业

5、工业固废废物信息表  工业固体废物信息表：工业固体废物信息表从排污许可证自动带入，如果信息与

排污许可不一致，点击右上角“数据同步”

 工业固体物料储存信息表中“物料堆场”根据关键字“场”等关键字自动识别后

自动带入，带入不全可以点击右上角自主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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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编辑模板-统一信息报表行业

6、污染治理设施表  从排污许可证自动带入污染治理设施相关信息，需要填写或确认设施类别、运行

参数、设计处理能力等

 “数据导出”“数据导入”支持本页面数据内容的下载和数据上传，即支持线下

填报后上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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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编辑模板-统一信息报表行业

7、自行监测情况  从排污许可证自动带入，无需填报，确认从排污许可数据是否全。不全可点击

“数据同步”进行信息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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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编辑模板-统一信息报表行业

8、排放口信息表  确认排放口与主要生产单元的关系

 确认排放口实际排放量核算的主要方法（系数法、实测法-手工、实测法-自动）

 全厂合计处如为空白，需点击“数据同步”自动带入

上述内容均编辑确认后，提交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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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填报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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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 报年 报

提交时间：

火电、钢铁、水泥、造纸行业排
污单位：1月31日前提交统一信
息报表；
其他行业排污单位：1月31日前
提交执行报告

对于持证时间超过三个月的年度，

报告周期为当年全年（自然年）

提交时间：

一季度：4月15日前

二季度：7月15日前

三季度：10月15日前

对于持证时间超过一个月的季度，报

告周期为当季全季（自然季度）

是否需提交月报和季报，以排污许可证中载明的要求为准；

每年3月、6月、9月、12月月报和第四季度执行报告可不单独提交，并入当季季报和当年年报；

应提交2025年年度执行报告的排污单位：首次发证时间在2025年10月1日之前。

月 报

提交时间：

下月15日前

对于持证时间超过十日的月份，

报告周期为当月全月（自然月）

（一）提交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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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年报包含1~11、季报包含2和6、月报包括6

1 排污许可执行情况汇总表

2 企业基本信息

3 污染防治设施运行情况

4 自行监测情况

5 台账管理信息

6 实际排放情况及达标判定分析

7 信息公开情况

8 企业内部环境管理体系建设与运行情况

9 其他排污许可证规定的内容

10 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11 附件

季
报

年
报

（二）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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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统默认为“未变化”；

 对于发生变化的内容应如实选择，并在备注

中说明具体的变动情况；

 基本信息、设计生产能力或排放口等内容发

生变化时，还应上传相关佐证材料（如营业

执照、环境影响评价报告批复文件等）。

系统默认为“未变化”

（二）主要内容

1、排污许可执行情况汇总表

< 21 > 上
海
环
境
保
护
有
限
公
司

上
海
环
境
保
护
有
限
公
司

上
海
环
境
保
护
有
限
公
司

上
海
环
境
保
护
有
限
公
司

上
海
环
境
保
护
有
限
公
司

上
海
环
境
保
护
有
限
公
司



< 22 >

 必填项：运行时间、主要产品产量、原辅料用量、

能源消耗量（天然气用量/柴油用量/用电量/蒸汽消

耗量）、全年生产负荷（=实际产量/设计产能）、

取排水信息（工业新鲜水、废水排放量）；

 主要产品产量、原辅料用量填报原则：许可证中载

明的产品或原辅料，执行报告中应如实填报实际用

量或产量；

 当主要产品产量/原辅料用量超出许可证，还应上传

相关情况说明；

 当涉及多个生产单元，企业生产信息无法分开统计，

可在其中一个生产单元填报全厂产能、原辅料、燃

料用量等，并备注说明为全厂用量。

（二）主要内容

2、企业基本信息

上
海
环
境
保
护
有
限
公
司

上
海
环
境
保
护
有
限
公
司

上
海
环
境
保
护
有
限
公
司

上
海
环
境
保
护
有
限
公
司

上
海
环
境
保
护
有
限
公
司

上
海
环
境
保
护
有
限
公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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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编辑”进行填写

（二）主要内容

3、污染防治设施运行信息

上
海
环
境
保
护
有
限
公
司

上
海
环
境
保
护
有
限
公
司

上
海
环
境
保
护
有
限
公
司

上
海
环
境
保
护
有
限
公
司

上
海
环
境
保
护
有
限
公
司

上
海
环
境
保
护
有
限
公
司



 必填项：

• 废水治理设施：运行时间、废水处理量、

运行效率、药剂使用量（如有）、污水回

用率（如有）；

• 废气治理设施：运行时间、运行效率；

• 部分必填信息如未统计，可按照环评等材

料填报，并备注说明。

注意：

 若许可证未要求测进口浓度，可按环评

设计进口浓度核算运行效率；

 污染治理设施运行时间原则应大于或等

于对应产污设施的运行时间。

（二）主要内容

3、污染防治设施运行信息

< 24 > 上
海
环
境
保
护
有
限
公
司

上
海
环
境
保
护
有
限
公
司

上
海
环
境
保
护
有
限
公
司

上
海
环
境
保
护
有
限
公
司

上
海
环
境
保
护
有
限
公
司

上
海
环
境
保
护
有
限
公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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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污染防治设施发生过停运或异常运行情况（含设备维护、

设备故障等）的，应填报：停运（异常）情况的类型、时

段、故障设施、故障原因、采取的应对措施和企业台账或

异常情况上报记录等信息；

 同时，应在附件中上传异常（停运）运行时段的台账记录

或异常情况上报记录等；

 排污许可证对停运（异常）时段有监测要求的，还应完整

填报该时段内各污染因子的排放浓度。

（二）主要内容

3、污染防治设施运行信息

上
海
环
境
保
护
有
限
公
司

上
海
环
境
保
护
有
限
公
司

上
海
环
境
保
护
有
限
公
司

上
海
环
境
保
护
有
限
公
司

上
海
环
境
保
护
有
限
公
司

上
海
环
境
保
护
有
限
公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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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市各持证单位已根据《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工业固体废物（试行）》（HJ 1200-2021）补充

完善了排污许可证“固体废物管理信息”章节，应完整填报该表；

 若不存在超能力、超种类、超期贮存或其它不符合排污许可证规定的的污染防控技术要求，一般无需修改；

 当存在超能力、超种类、超期贮存或其它不符合排污许可证规定的污染防控技术要求时，应如实勾选，并

说明具体情况和原因；涉及环保手续的，还应在本章小结或附件中补充环保手续情况。

系统默认为“否”

（二）主要内容

3、污染防治设施运行信息

上
海
环
境
保
护
有
限
公
司

上
海
环
境
保
护
有
限
公
司

上
海
环
境
保
护
有
限
公
司

上
海
环
境
保
护
有
限
公
司

上
海
环
境
保
护
有
限
公
司

上
海
环
境
保
护
有
限
公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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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填项：排污单位未填报“污染防治设施异常情况

汇总表”的，应在本章小结中说明污染治理设施不

存在异常情况。

（二）主要内容

3、污染防治设施运行信息

上
海
环
境
保
护
有
限
公
司

上
海
环
境
保
护
有
限
公
司

上
海
环
境
保
护
有
限
公
司

上
海
环
境
保
护
有
限
公
司

上
海
环
境
保
护
有
限
公
司

上
海
环
境
保
护
有
限
公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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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常工况下必填项：

• 废气（水）排放口的有效监测数据

数量、浓度（速率）监测结果（最

小值、最大值、平均值）、超标数

据数量、超标率、超标原因；

• 无超标情况，超标数据数量、超标

率填“0”，不得留空；

• 应至少上传与实际排放量计算相关

的监测报告。

注意：

 有效监测数据数量应与自行监测频

次合理对应；

 排污许可证中许可了排放速率且要

求监测的污染因子，还应填写实际

排放速率监测结果；

 执行报告填报的数据应与监测报告

保持一致。

（二）主要内容

4、自行监测-废气（水）排放口

上
海
环
境
保
护
有
限
公
司

上
海
环
境
保
护
有
限
公
司

上
海
环
境
保
护
有
限
公
司

上
海
环
境
保
护
有
限
公
司

上
海
环
境
保
护
有
限
公
司

上
海
环
境
保
护
有
限
公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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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要内容

4、自行监测-废气（水）排放口
统一信息报表企业：

 支持从全国重点污染源自动监控系统带入主要排放口的自

动监测统计数据、基于自动监测数据计算的实际排放量数

据，带入后如确认无误，可点击“确认接入”；

 可导出手工监测数据模板，线下填写后导入。

上
海
环
境
保
护
有
限
公
司

上
海
环
境
保
护
有
限
公
司

上
海
环
境
保
护
有
限
公
司

上
海
环
境
保
护
有
限
公
司

上
海
环
境
保
护
有
限
公
司

上
海
环
境
保
护
有
限
公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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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电行业：

（二）主要内容

4、自行监测-废气（水）排放口

上
海
环
境
保
护
有
限
公
司

上
海
环
境
保
护
有
限
公
司

上
海
环
境
保
护
有
限
公
司

上
海
环
境
保
护
有
限
公
司

上
海
环
境
保
护
有
限
公
司

上
海
环
境
保
护
有
限
公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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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照排污许可证载明的无组织排放管

控要求，完整填报无组织废气的监测

点位（设施）、监测时间、监测结果、

超标原因等内容。

（二）主要内容

4、自行监测-无组织废气

上
海
环
境
保
护
有
限
公
司

上
海
环
境
保
护
有
限
公
司

上
海
环
境
保
护
有
限
公
司

上
海
环
境
保
护
有
限
公
司

上
海
环
境
保
护
有
限
公
司

上
海
环
境
保
护
有
限
公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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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业噪声监测结果统计表：应先点击“新增”，再分

别填写各厂界监测点相应监测时间的监测数据。

 例：厂界噪声监测频次为1次/季，则每个监测点应分

别增加3行并逐行填写监测数据。

（二）主要内容

4、自行监测-工业噪声

上
海
环
境
保
护
有
限
公
司

上
海
环
境
保
护
有
限
公
司

上
海
环
境
保
护
有
限
公
司

上
海
环
境
保
护
有
限
公
司

上
海
环
境
保
护
有
限
公
司

上
海
环
境
保
护
有
限
公
司



 本市各持证单位已根据《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工业噪声》（HJ 1301-2023）补充完善了工业噪声排放信息，应填写工业噪声监测结果统计表；

 必填项包括：厂界各噪声监测点位的监测点位置、监测点数量、监测日期、昼（夜）间等效声级、夜间频发（偶发）噪声最大声级、是否达标、超标原因等。

注意：

 监测位置、监测点数量：根据实际监测情况或监测报告如实填写；举例：监测点位置：厂界东侧外1m；监测点数量：1；

 监测日期、监测结果：填报的监测日期和监测结果应与相应监测时间（原则上按季度监测，具体监测要求以许可证要求为准）的监测报告保持一致；

 是否达标、超标原因：应如实填写实际达标情况及超标原因；若无超标情形，“是否达标”处应手动勾选“是”，“超标原因”处填“/”，不得留空。

4、自行监测-工业噪声

（二）主要内容

< 33 > 上
海
环
境
保
护
有
限
公
司

上
海
环
境
保
护
有
限
公
司

上
海
环
境
保
护
有
限
公
司

上
海
环
境
保
护
有
限
公
司

上
海
环
境
保
护
有
限
公
司

上
海
环
境
保
护
有
限
公
司



 非正常时段（如有）：

• 起止时间、涉及排放口编号、污染物种

类；

• 若有监测数据，应按照正常时段下的排

放口监测要求填写完整。

4、自行监测-非正常时段

（二）主要内容

< 34 > 上
海
环
境
保
护
有
限
公
司

上
海
环
境
保
护
有
限
公
司

上
海
环
境
保
护
有
限
公
司

上
海
环
境
保
护
有
限
公
司

上
海
环
境
保
护
有
限
公
司

上
海
环
境
保
护
有
限
公
司



 若排污许可证载明了设备与管线组件泄漏（包括采样）

等无组织排放源管控要求，还应在本章小结中填报无

组织排放源的控制情况。

 对于造船等尚不具备收集或者消除污染物排放条件的

无组织排放，应在本章小结中填报所采取的无组织排

放控制措施（如源头削减、过程控制等）。

4、自行监测-小结

（二）主要内容

< 35 > 上
海
环
境
保
护
有
限
公
司

上
海
环
境
保
护
有
限
公
司

上
海
环
境
保
护
有
限
公
司

上
海
环
境
保
护
有
限
公
司

上
海
环
境
保
护
有
限
公
司

上
海
环
境
保
护
有
限
公
司



 逐项如实勾选

5、台账管理信息

（二）主要内容

< 36 > 上
海
环
境
保
护
有
限
公
司

上
海
环
境
保
护
有
限
公
司

上
海
环
境
保
护
有
限
公
司

上
海
环
境
保
护
有
限
公
司

上
海
环
境
保
护
有
限
公
司

上
海
环
境
保
护
有
限
公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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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 数据选取顺序：自动监测数据>执法监测数据>自行监测手工监测

数据；

 自动监测数据：按符合监测规范的有效自动监测数据中每个时间段

浓度乘以流量的方法得出各个时间段的排放量，采用累加法核算；

 手工监测数据（由具备符合规范要求监测质量体系的持证单位或有

CMA计量认证标志的检测机构提供）：

• 废气主要污染物实际排放量应按每次手工监测时段内每小时污染物

的实测平均排放浓度mg/m3、平均烟气量m3/h、运行时间h核算；

• 废水主要污染物实际排放量：

（1）有累计流量计时，应按废水流量加权平均浓度mg/L和年累计废

水流量m3/a计算；

（2）无废水流量监测时，可按许可证核定的废水排放量m3/a和污染物

实测平均排放浓度mg/L进行核算。

 正常工况下必填项：

• 废气（水）主要污染物实际

排放量应按季完整填报，并

提供具体计算过程和依据（

上传至附件）；

• 重点管理排污单位的主要排

放口应按排放口逐个填报；

• 涉及无组织排放源（LDAR等

）的，应在本章小结中说明

其实际排放量，并提供详细

计算过程和依据（上传至附

件）。

6、实际排放情况及达标判定分析

（二）主要内容

上
海
环
境
保
护
有
限
公
司

上
海
环
境
保
护
有
限
公
司

上
海
环
境
保
护
有
限
公
司

上
海
环
境
保
护
有
限
公
司

上
海
环
境
保
护
有
限
公
司

上
海
环
境
保
护
有
限
公
司



< 38 >

 正常工况下必填项：

• 废气（水）主要污染物实际

排放量应按季完整填报，并

提供具体计算过程和依据（

上传至附件）；

• 重点管理排污单位的主要排

放口应按排放口逐个填报；

• 涉及无组织排放源（LDAR等

）的，应在本章小结中说明

其实际排放量，并提供详细

计算过程和依据（上传至附

件）。

6、实际排放情况及达标判定分析

（二）主要内容

注意：

 其他情形：

• 超标时段主要污染物实际排放量计算应按超标时段内污染物的实测

平均浓度、烟气量（废水量）、超标时间核算；

• 实际生产时间超许可时间时，应按实际生产时间核算实际排放量；

• 污染物未检出时，该时段内的主要污染物实际排放量无需计算，该

污染物实际排放量填“0”或“/”，并备注“全年均未检出”；

• 报告周期内未开展自行监测的，按产污系数法或物料衡算法核算实

际排放量。上
海
环
境
保
护
有
限
公
司

上
海
环
境
保
护
有
限
公
司

上
海
环
境
保
护
有
限
公
司

上
海
环
境
保
护
有
限
公
司

上
海
环
境
保
护
有
限
公
司

上
海
环
境
保
护
有
限
公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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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电行业：6、实际排放情况及达标判定分析

（二）主要内容

 产生量按照环统方法计算。

上
海
环
境
保
护
有
限
公
司

上
海
环
境
保
护
有
限
公
司

上
海
环
境
保
护
有
限
公
司

上
海
环
境
保
护
有
限
公
司

上
海
环
境
保
护
有
限
公
司

上
海
环
境
保
护
有
限
公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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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涉及超标排放的，应填报：超标时段、排放

口编号、超标污染物种类、实际排放浓度、

超标原因；

 超标排放信息应和自行监测的超标监测数据

对应。

6、实际排放情况及达标判定分析

（二）主要内容

上
海
环
境
保
护
有
限
公
司

上
海
环
境
保
护
有
限
公
司

上
海
环
境
保
护
有
限
公
司

上
海
环
境
保
护
有
限
公
司

上
海
环
境
保
护
有
限
公
司

上
海
环
境
保
护
有
限
公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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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在非正常工况或特殊时段有相关监测数据，

应在本章小结或“特殊时段废气污染物实际

排放量”中填报实际排放量，并提交具体计

算过程和依据材料。

6、实际排放情况及达标判定分析

（二）主要内容

上
海
环
境
保
护
有
限
公
司

上
海
环
境
保
护
有
限
公
司

上
海
环
境
保
护
有
限
公
司

上
海
环
境
保
护
有
限
公
司

上
海
环
境
保
护
有
限
公
司

上
海
环
境
保
护
有
限
公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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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议说明是否超许可量；

 如超许可量，建议说明原因和后续处理措

施。

6、实际排放情况及达标判定分析

（二）主要内容

上
海
环
境
保
护
有
限
公
司

上
海
环
境
保
护
有
限
公
司

上
海
环
境
保
护
有
限
公
司

上
海
环
境
保
护
有
限
公
司

上
海
环
境
保
护
有
限
公
司

上
海
环
境
保
护
有
限
公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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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逐项勾选，并如实填写

信息公开实际情况

7、信息公开情况

（二）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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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企业内部情况环境体系建设与运行情况：

 说明企业内部环境管理体系和运行情况，包括内部环境管理体系的

设置、人员保障、设施配备、企业环境保护规划、相关规章制度的

建设和实施情况、相关责任的落实情况等。

（九）其他排污许可证规定的内容执行情况：

 对应急预案、清洁生产等管理要求的落实情况进行说明。

（十）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 上述（一）～（九）项未能包含的内容，可在本节进行描述；

 仍处于建设阶段的“两证合一”项目，可在此填报项目建设进展、

施工期环保措施落实情况、信息公开等环评要求内容

8~10、企业内部情况环境体系建设与运行情况等

（二）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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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填项：

 自行监测布点图：监测点位标注完整，

如实反映实际监测点位布设位置；

 （一）~（七）中注明需提交的佐证材

料或情况说明文件，如：异常情况的台

账记录或上报环境主管部门的报告、与

实际排放量计算相关的监测报告、实际

排放量计算过程等

11、附件

（二）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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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点击“提交”

（1）每张表单填写完成后均需点击页面最下方的“保存”，保证所有表单均为“      ”状态

12、提交

（二）主要内容

上
海
环
境
保
护
有
限
公
司

上
海
环
境
保
护
有
限
公
司

上
海
环
境
保
护
有
限
公
司

上
海
环
境
保
护
有
限
公
司

上
海
环
境
保
护
有
限
公
司

上
海
环
境
保
护
有
限
公
司



三、常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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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全年停产还需要填报执行报告吗？

回复：需要。持证单位全年停产的，仍需按照排污许可证规定填报执行报告。持证单位可先在“执行报告”“停产管

理”栏目进行停产管理申报，申报后仅需在执行报告中填写“停产说明”即可。停产管理申报具体操作详见“执行报

告”“填表说明和操作指南”栏目。

2、需要填报统一信息报表的排污单位还需要填报排污许可证执行报告吗？

回复：不需要！火电行业（行业代码4411、4412）、钢铁行业（行业代码311、312、313、314）、水泥行业（行

业代码3011）和造纸行业（行业代码221、222、223）排污单位登录全国排污许可证管理信息平台后，在统一信息

报表模块填报统一信息报表，无需填写排污许可证执行报告年报。

3、未纳入本市排放源统计清单的钢铁行业（行业代码311、312、313、314）、水泥行业（行业代码3011）和造

纸行业（行业代码221、222、223）排污单位还需要填报统一信息报表吗？

回复：需要！本市2025年排污许可证持证时间超过三个月的全部钢铁行业（行业代码311、312、313、314）、水

泥行业（行业代码3011）和造纸行业（行业代码221、222、223）排污单位均需填报2025年统一信息报表年报。

常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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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涉及“两证合一”项目的排污单位，如何填报执行报告？

回复：若排污单位（含新建和既有持证单位）的环评与排污许可“两证合一”项目仍处于建设阶段，则应按照国家和

本市规定，在执行报告“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表单中填报项目建设进展、施工期环保措施落实情况、信息公开等环

评要求内容，无需填报运营期相关内容，其中既有持证单位还需按照排污许可证规定，完整填报执行报告中的现有工

程内容；若排污单位（含新建和既有持证单位）的环评与排污许可“两证合一”项目已投产（含调试），则需按照排

污许可证规定，完整填报执行报告中的现有工程和已投产（含调试）内容。

5、若某一种原辅料或产品全年均未使用或生产，是否仍需要在“ 排污单位基本信息”中填写？

回复：需要。许可证中登记的原辅料和产品种类，均应在执行报告中填报其实际用量或产量。若全年均未使用或未生

产，用量或产量填“0”，备注XX原料未使用或XX产品未生产。

常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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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自行监测：开展手工监测的废气、废水污染物如何填写有效监测数据数量？

回复：按照实际监测频次填写，例：许可证要求DA001颗粒物监测频次为1次/季，企业实际按季度监测，则DA001颗粒物的

有效监测数据数量填“4”，其他频次以此类推。

7、自行监测：开展自动监测的废气、废水污染物如何填写有效监测数据数量？

回复：

废气污染物的有效监测数据数量填写小时值，按企业自动监测设施实际运行情况填写。例：某企业DA001非甲烷总烃自动

监测设施全年（365X24h）均正常运行，有效监测数据数量填”8760“；

废水污染物的有效监测数据数量填写日均值，按企业自动监测设施实际运行情况填写。例：某企业DW001化学需氧量自

动监测设施全年（365d）均正常运行，有效监测数据数量填”365“。

常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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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自行监测：厂界等无组织废气污染物排放浓度监测数据统计表如何填写？

回复：（参照下图）

监测点位/设施：应按照上风向1个、下风向3个的格式分别填写浓度监测结果；

监测时间：填写格式按照系统选择为YYYY-MM-DD，且应与监测报告对应，例：

2024-05-08；

超标原因：如实填写是否超标及超标原因，不得留空。

提醒：

 应按照许可证要求开展自行监

测；

 定期对监测数据进行排摸和汇

总，查看是否存在污染因子遗

漏监测，及时补测。

常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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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实际排放情况及达标判定分析表如何填写？

回复：

主要排放口。重点管理排污单位的主要排放口应按排放口逐个填报。

主要污染物。废气主要污染物包括颗粒物、氮氧化物、二氧化硫、VOCs等；废水主要污染物包括化学需氧量、氨氮、总

氮、总磷、一类污染物等，具体可参照沪环评〔2023〕214号；以上均不涉及的无需计算实际排放量。

生活污水排放口。生活污水单独纳管排放的排放口无需计算实际排放量。

未检出。全年均未检出的污染因子无需计算实际排放量，可填“0”或“/”，并备注“全年均未检出”。

校核总量。应核对各污染因子的“年度合计”数据与计算书中的数据是否一致，若不一致，应排查原因并更正。若属系统

原因，应在备注中说明正确的数据，例：因系统原因，年度合计数值错误，实际XX因子的排放量应为XXt/a。

常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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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 谢！

上海环境保护有限公司

上海市徐汇区漕宝路650号

桂林高智科技大厦2号楼14-16层

021-64088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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